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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98 证券简称：中国卫通 公告编号：2026-014

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 日常关联交易发生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

要，关联交易价格通过自主商业谈判确定，价格公允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,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

一、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（一）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1.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

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了《中国卫通关于 2026 年度日常经

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本议案经独立董事全票表决通过。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

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，关联交易的

定价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，交易价格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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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

益的情况。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

交易预计相关事项。

2.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

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

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中国卫通关于 2026 年度日常

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：公司 2026

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

要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。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，

不会对公司的整体利益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

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同意公司 2026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相关事项，

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3.董事会审议情况

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

次会议审议了《中国卫通关于 2026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孙京、马海全、李海金、刘永、杨亦

可均回避表决，该议案以 4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经

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。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，

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对本事项回避表决。

（二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

根据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国卫通关

于 2025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 2025 年度

销售/提供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合计预计不超过 25,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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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；2025 年度采购/接受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合计预

计不超过 120,400 万元。公司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具体情况

如下：

关联交

易类别

关联交易内

容
关联方

2025 年度预计发

生额（万元）

2025 年度实际发

生金额（万元）

差异的原因

（注）

销售商

品/提供

劳务

空间段运营

服务

航天科技集团及下属

单位、亚太卫星宽带

通信（深圳）有限公

司及子公司

11,000 8,686.53 业务发展需要

其他销售商

品/提供劳务

航天科技集团及下属

单位、亚太卫星宽带

通信（深圳）有限公

司及子公司

14,500 7,584.23 业务发展需要

小计 25,500 16,270.76 ——

采购商

品/接受

劳务

星箭采购

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50,000 56,244.37 业务发展需要

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

究院
47,400 30,076.98 业务发展需要

其他采购/接

受劳务

航天科技集团及下属

单位、亚太卫星宽带

通信（深圳）有限公

司及子公司

23,000 9,622.47 业务发展需要

小计 120,400 95,943.82 ——

注：预计发生额包括当年新签多年期关联交易合同总金额，实际发生额为当年实

际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。

（三）2026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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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

交易

类别

关联交

易内容
关联方

2026 年度

预计发生

额（万元）

占同类业

务比例

（%）

本年年初至披

露日与关联人

累计已发生的

交易金额

（万元）

2025 年度实

际发生金额

（万元）

本次预计

金额与上

年实际发

生金额差

异较大的

原因

销售

商品/

提供

劳务

空间段

运营服

务

航天科技集团及

下属单位、亚太

卫星宽带通信

（深圳）有限公

司及子公司

10,000 3.51 539.05 8,686.53
业务发展

需要

其他销

售商品/

提供劳

务

航天科技集团及

下属单位、亚太

卫星宽带通信

（深圳）有限公

司及子公司

14,500 5.09 1,618.11 7,584.23
业务发展

需要

小计 24,500 8.60 2,157.16 16,270.76 ——

采购

商品/

接受

劳务

星箭采

购（注）

中国空间技术研

究院
167,000 100.00 0 56,244.37

业务发展

需要

中国运载火箭技

术研究院
73,000 100.00 0 30,076.98

业务发展

需要

其他采

购/接受

劳务

航天科技集团及

下属单位、亚太

卫星宽带通信

（深圳）有限公

司及子公司

35,000 28.59 810.22 9,622.47
业务发展

需要

小计 275,000 75.88 810.22 95,943.82 ——

注：公司谋划开展后续卫星建设项目，计划于 2026 年分别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

院、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签署卫星及配套火箭相关合同。公司 2026 年度星

箭采购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包含前述合同，本年度实际发生额将以最终签署合同约

定的付款进度确定。

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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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公司的关联方主要为航天科技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单

位。

1.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

航天科技集团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1 日，注册资本

2,000,000 万元，其业务范围和主要任务为：国务院授权范围

内的国有资产投资、经营管理；各类武器系统，各类空间飞

行器、航天运输系统、临近空间飞行器系统、地效飞行器系

统、无人装备系统，以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研制、试验、生产

销售及服务；军品贸易、各类商业卫星及宇航产品出口、商

业卫星发射（含搭载）及卫星运营服务；卫星通信广播电视

传输服务；航天工程和技术的研究、试验、技术咨询与推广

应用服务；各类卫星应用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研发、销售与服

务；地理信息测绘技术及产品研发、销售与服务；电器机械、

仪器仪表、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信息设备的研发、销售

与服务；化学原料、化学制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和特种材

料研发及应用；通用设备、专用设备及装备研发；销售汽车

及零部件；进出口贸易及投资服务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服务。

2.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

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（简称“五院”）成立于 1968 年 2

月 20 日，是隶属航天科技集团的科研事业单位，持有国家

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
12100000400014049H 的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。五院主要从

事空间技术开发、航天器研制、空间领域对外技术交流与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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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、航天技术应用等业务，还参与制定国家空间技术发展规

划，研究有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外层空间的技术途径，承接

用户需求的各类航天器和地面应用设备的研制业务并提供

相应的服务。

3.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

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（简称“火箭研究院”）成立

于 1957 年 11 月 16 日，是隶属于航天科技集团的科研事

业单位，持有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为 121000004000110400 的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。火

箭研究院主要从事航天设备研制，航天技术开发，信息通信

和卫星应用技术开发，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开发，相关继

续教育、专业培训、产品开发与技术服务等业务。

此外，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关联方还包括公

司的联营企业亚太卫星宽带通信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亚

太星通”）及其子公司。亚太星通成立于 2016 年 08 月 15 日，

注册资本 200,000 万元,其经营范围为：卫星通信系统的投资

和运营管理；通信系统的开发、集成、运营维护和传输服务；

网络系统开发和集成；软件系统开发、通信设备开发、系统

集成与技术咨询服务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。(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），许可经营

项目是：互联网信息服务；卫星通信系统的建设、通信系统

的维护。

（二）与公司的关联关系

航天科技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中国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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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技术研究院、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及其他下属单位与

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，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第 6.3.3 条第（一）款及第（二）款规定的关联关

系情形。

亚太星通是公司间接持有 30%股权的联营企业，根据

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——关联方披露》，亚太星通及子

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。

（三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

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协议约定的条款按时履约，未发

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。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，具备履约

能力。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（一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

1.销售商品/提供劳务包括卫星空间段运营和其他销售

商品/提供劳务：卫星空间段运营主要包括向航天恒星科技有

限公司、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航天万达高科技有

限公司等公司提供卫星空间段运营服务；其他销售商品/提供

劳务主要包括向航天科技集团、北京卫星信息工程研究所、

西安空间无线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提供项目研究及平台系

统研发服务，向亚太星通及其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等。

2.采购商品/接受劳务包括星箭采购和其他采购/接受劳

务：星箭采购主要为向五院采购卫星及相关配套硬件、技术

开发、服务，及向火箭研究院采购火箭、相关关键部件及相

关能力提升研发服务；其他采购/接受劳务主要为通过航天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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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生产保障物资等集中采购，向亚

太星通、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、西安航天天绘数据有限公

司等公司采购卫星终端设备，接受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

部、陕西航天技术应用研究院有限公司、航天恒星科技有限

公司、上海神舟航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提供的系统研

发及技术服务，及北京神舟天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物

业服务和北京中科航天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业务服务

等。

（二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

公司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采购价格采用市场化

定价原则，由交易双方通过自主商业谈判确定，航天科技集

团不进行干预或指导。最终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按照公平、

公正、合理的原则签订协议，并按照协议执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

营的实际需要，本次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、互惠互利、

公平、公正、公允的原则进行，交易价格通过自主商业谈判

确定，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,特别是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1 日


